
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  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 

 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發言稿  

 
 
主席、各位議員：  

 

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致 力 確 保 食 物 安 全 和 環 境 衞

生，以促進公眾健康和提升巿民的生活質素。二零一

零至一一年度《施政綱領》中有 13 項措施與食物安

全和環境衞生有關。在此，我想特別向各位議員講述

骨灰龕政策、禁止拖網捕魚和食物安全條例這三項重

要的課題。  

 

骨灰龕政策  

 

 骨灰龕政策檢討公眾諮詢剛於九月三十日結

束。在這約三個月的諮詢期，文件中的各項建議措施

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，我們共收到超過 500 份

來自個人及團體的意見書，涵蓋各個政策範疇。此

外，我們亦走訪了 18 區區議會，並與各關注團體、

業界代表和相關持份者會面，收到不少具建設性的意

見。我們現正整理和分析蒐集到的意見，預計明年初

向事務委員會匯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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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如何增加骨灰龕設施供應，社會上大致支持

不同地區共同承擔發展骨灰龕的責任，並希望政府改

善相關設施的外觀布局，以增加市民的接受程度。  

 

 就增加骨灰龕供應，在未來三年，食物環境衞

生署 (食環署 )會在和合石橋頭路、長洲墳場以及梅窩

禮智園增建約 42 000 個新的公眾骨灰龕位。此外，華

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(華永 )則會增建約 50 000 個新

的龕位。因此，在未來三年，政府連同華永預計共有

約 10 萬個新的龕位供應。  

 

 政府早前公布首批分布於七個地區的 12 幅建

議選址，已得到大部分區議會的原則性支持。我們現

正就各選址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和交通影響評估，一

旦確定選址適合作骨灰龕發展，便會再正式諮詢當區

區議會的意見。興建公眾骨灰龕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

的工作，政府會繼續在全港各區積極物色其他合適的

用地，並會就此努力與區議會和當區居民溝通，爭取

支持。我們亦鼓勵地區領袖和區議會提出選址建議。 

 

 有意見支持把工業樓宇改建為骨灰龕設施的

建議，並認為將遠離民居的工業樓宇整幢改建為骨灰

龕是較為可接受的做法。現時，已有發展商按既定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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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規劃許可，並改變土地契

約的條款作此用途。我們認為合適工業樓宇 (例如鄰

近現有墳場的工業樓宇 )的業主，可以考慮循此途徑

發展骨灰龕設施。  

 

 市民和各持份者普遍認同政府應加強宣傳，推

動社會移風易俗。事實上，撒放骨灰於紀念花園和本

港指定海域這兩種葬儀方式已形上升的趨勢。自 2007

年推出新的紀念花園和簡化的骨灰撒海申請程序，食

環署分別處理了約 1 900 和 1 300 宗申請，而在此之

前分別只有 339 和 44 宗申請。食環署亦已推出先導

計劃，於 2010 年 1 月起，逢星期六提供免費渡船服

務，方便市民將先人骨灰撒海，至今已有超過 500 個

家庭申請使用這項服務。此外，食環署於 2010 年第

二季推出網上追思服務，至今已有超過 3 000 個網頁

於「無盡思念」的網站設置，悼念先人。我們會繼續

向市民推廣有關服務，並鼓勵各方提出更多創新及可

持續推行的方式處理骨灰及悼念先人。  

 

 就加強規管私營骨灰龕方面，絕大多數意見支

持當局設立發牌制度，但就發牌制度的規管範圍及尺

度則存在不同看法。根據我們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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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項「骨灰龕政策檢討」民意調查顯示，既有意見

認為現存的私營骨灰龕，如未能符合日後的發牌規

定，應即時禁止經營，但亦有相當意見認為應容許營

辦商在一定時間內糾正違規項目，也有小部分意見認

為應對已存放先人骨灰的龕場作出特赦。我們會在整

理 完 市 民 意 見 之 後 隨 即 開 展 研 究 有 關 法 例 草 擬 工

作，我們預見由私營骨灰龕的定義以至發牌條件、實

務守則、無牌經營骨灰龕的罰則以及如何持續監管這

個 行 業 以 保 障 消 費 者 等 均 涉 及 相 當 複 雜 的 法 律 問

題；已經買位和未買位的市民，及骨灰龕周邊的居民

亦有不同看法。由於落實規管措施或須牽涉遷離先人

骨灰，政府必須小心處理，平衡不同持份者的意見，

以確保發牌制度寬緊得宜。  

 

  在立法之前，發展局會公布更多私營骨灰龕

資料，提醒市民在選購龕位前須謹慎行事，以加強消

費權益保障。發展局正在準備有關資料，並會按需要

去信個別營辦商，讓他們就擬發表的資料申述意見。

因此，有關工作需要多一些時間處理，當局會盡快發

放相關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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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拖網捕魚  

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宣布立法禁止在香港水

域拖網捕魚，以保護珍貴的海洋資源和生態環境，避

免無選擇性的拖網捕魚方法進一步擾亂海牀及影響

海洋資源。有鑑於這項措施會對拖網漁民生計的影

響，我們考慮向符合申請資格的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

惠津貼及提出自願性回購拖網漁船計劃，並向有關船

東所僱用的本地漁工發放補助金。我們在提交事務委

員會的文件中交代了有關計劃的詳情及參與計劃的

申請人所須符合的資格。我們會在本立法年度刊登憲

報公告禁止拖網捕魚及向立法會申請撥款，以期最快

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實施禁止在本港水域進行拖網捕

魚活動的措施。  

 此外，漁農自然護理署（漁護署）亦會推出其

他措施，包括提供培訓課程和低息貸款等，以協助受

影響的漁民轉而從事可持續發展的漁業，使用選擇性

的捕魚方法作業。  

 

 另外，為配合上述禁止拖網捕魚的措施，我們

計劃於本立法年度提交修訂條例草案，以推行漁業可

持續發展委員會提出的其他漁業管理措施，當中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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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本地漁船的數目設定上限、禁止非本地船隻在本港

水域捕魚和設立漁業保護區。我們稍後會就漁業管理

措施的細節諮詢業界和立法會。  

 

食物安全條例  

 

 至於《食物安全條例草案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

方面，該《條例草案》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提交

立法會，而立法會亦成立了法案委員會審議。《條例

草案》的目的，是引入一套食物追蹤機制，以便在遇

上食物事故時，政府可以更有效地追蹤食物來源，作

出迅速反應。在審議《條例草案》時，有委員反映部

份漁民關注有關備存紀錄的規定，我們已就此推行先

導計劃。先導計劃的成效顯示，根據《條例草案》規

定漁民備存紀錄是切實可行的，並未增添過多額外工

作。我們將會繼續為漁民提供指引，協助他們作好準

備。我們亦會全力協助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，希望

《條例草案》早日獲得通過。  

 

 主席，我和出席的同事樂意回應各位議員的提

問。多謝。  


